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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鲁班路600号江南造船大厦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21,591,8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81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吴兴旺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施东辉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亲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林纳新女士因工作原因无法亲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黄来和先生出席会议，总会计师常荣华先生；副总经理陈慧先生、黄卫民先生、张晓阳

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1,571,180 99.9980 20,705 0.0020 0 0.0000

2、议案名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1,571,180 99.9980 20,705 0.0020 0 0.0000

3、议案名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1,571,180 99.9980 20,705 0.0020 0 0.0000

4、议案名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1,571,180 99.9980 20,705 0.0020 0 0.0000

5、议案名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1,571,180 99.9980 20,705 0.002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1,571,180 99.9980 20,705 0.002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同意子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代为开具保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1,205,664 99.9622 140,505 0.0138 245,716 0.0240

8、议案名称：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减值测试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497,673 99.9936 20,705 0.006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全权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1,571,180 99.9980 20,705 0.002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吴兴旺先生为公司董事 873,487,226 85.5026 是

10.02 选举郑松先生为公司董事 873,617,926 85.5154 是

10.03 选举孙伟军先生为公司董事 873,597,926 85.5134 是

10.04 选举冀相安先生为公司董事 873,238,177 85.4782 是

10.05 选举任开江先生我公司董事 873,548,126 85.5085 是

10.06 选举赵宝华先生为公司董事 873,283,077 85.4826 是

11.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严臻先生为公司

独立董事

872,756,907 85.4311 是

11.02

选举刘响东先生为公

司独立董事

872,803,807 85.4357 是

12.00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沈樑先生为公司

监事

872,477,191 85.4037 是

12.02

选举林纳新女士为公

司监事

872,797,807 85.4351 是

12.03

选举胡明伟先生为公

司监事

872,497,191 85.4057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464,718,4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515,496,9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41,355,876 99.9499 20,705 0.0501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9,827,138 99.7897 20,705 0.2103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1,528,7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议案

323,497,673 99.9936 20,705 0.0064 0 0.0000

8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之2023年度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减值测

试情况及业绩补偿

方案的议案

323,497,673 99.9936 20,705 0.0064 0 0.0000

10.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

10.01

选举吴兴旺先生为

公司董事

219,671,233 67.9007

10.02

选举郑松先生为公

司董事

219,801,933 67.9411

10.03

选举孙伟军先生为

公司董事

219,781,933 67.9349

10.04

选举冀相安先生为

公司董事

219,422,184 67.8237

10.05

选举任开江先生我

公司董事

219,732,133 67.9195

10.06

选举赵宝华先生为

公司董事

219,467,084 67.8376

11.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

的议案

11.01

选举严臻先生为公

司独立董事

219,829,033 67.9495

11.02

选举刘响东先生为

公司独立董事

219,875,933 67.9640

12.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

12.01

选举沈樑先生为公

司监事

219,549,317 67.8630

12.02

选举林纳新女士为

公司监事

219,869,933 67.9621

12.03

选举胡明伟先生为

公司监事

219,569,317 67.8692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江南造

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船舶集团重庆船舶工业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中船海为高

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双瑞科技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船凌久科技投资

（武汉）有限公司、重庆华渝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集团汾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齿轮箱有限

责任公司、重庆川东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江增机械有限公司、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重庆

跃进机械厂有限公司、中船重庆液压机电有限公司、重庆长征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船舶集团长江科

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议案5、8、10、11、1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备战、尚斯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会

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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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6月25日在上海市

黄浦区鲁班路600号江南造船大厦13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于2024年6月14日通过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各位董事已于会前知悉所议事项的相关必要信息。 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兴旺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

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8名，独立董事施东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书面

委托独立董事刘响东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 9�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票

公司董事会选举吴兴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议案》

同意 9�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吴兴旺（主任委员）、郑松、施东辉

审计委员会：严臻（主任委员）、施东辉、冀相安

提名委员会：施东辉（主任委员）、刘响东、任开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响东（主任委员）、严臻、赵宝华。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 9�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郑松先生担任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和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 9�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常荣华先生担任公司总会计师；聘任温剑波先生、陈慧先生、黄卫民先生、张晓

阳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 9�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来和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 9�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晨璐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预案》

同意 9�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临2024-026）及《中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9�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的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临

2024-027）。

特此公告。

附件：人员简历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附件：人员简历

吴兴旺：男，中国国籍，汉族，1967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士学位，研究员。 曾任七二四所民品

事业部副主任兼机电工程部主任、自动化技术工程部主任(正处级)、鹏力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七二四所

副所长、党委书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产业发展部主任；中国船舶集团风电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

国船舶集团（深圳）海洋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主任；中

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船海装风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国船舶集团风电发展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郑松，男，中国国籍，汉族，1970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 曾

任七一九所计算中心主任助理（正科级）、副主任、主任；七一九所保条办主任；中船重工集团公司规划

发展部规划一处处长； 中船重工集团公司规划发展部副主任；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副主

任；中国船舶集团风电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中船海装风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现任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中国船舶

集团风电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总支书记。

温剑波，男，中国国籍，汉族，1970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 曾任四六

八厂热处理车间主任助理；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热处理分厂厂长、党支部书记；重庆齿轮箱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济师、市场部部长、党支部书记；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

理、党委书记、董事长；重庆长征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党委副书记；中国船舶集团风电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船海装风电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船海装风电有限公司党组织书记、总经理。

常荣华，男，汉族，1973年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会计师（研究员级）。 曾任沪东中华造船（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主持）、财务部部长、副总会计师；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会计师、

总会计师；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国船

舶工业集团公司财务部副主任（主持工作）；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沪东中华造船

集团长兴造船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上海船厂船舶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总

会计师；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上海华润大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中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中船海装风电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国船舶

集团风电发展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陈慧，男，汉族，1975年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经济师（研究员级）。 曾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办公厅法律处副处长、处长；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董事会秘书；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董事会秘书；中国船舶（香港）航

运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船海装风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船舶集团风电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现任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卫民，男，中国国籍，汉族，1970年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研究员。 曾任716所办公室副主任、产

业部主任、江苏杰瑞科技集团副总经理；中船重工（重庆）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中国船舶集团风电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船海装风电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张晓阳，男，中国国籍，汉族，1979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研究员

级）。 曾任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军工部舰艇处副处长；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装备产业部交通运输处处

长、产业发展部重大项目处处长；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船舶集团风

电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中船海装风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船舶集团风电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来和：男，1979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曾任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行政管

理分工会主席；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职能二支部书记；中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党总支副书记、证券事务处处长。现任中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刘晨璐，女，1989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士学历，经济师。 曾任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处副处长；综合管理部/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副部长（主持工作）。 现任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副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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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7月12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7月12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黄浦区鲁班路600号江南造船大厦4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7月12日

至2024年7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经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72 中船科技 2024/7/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应持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者身份证进行登记，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

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授权代理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

帐户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021-52383305)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二）登记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165弄29号4楼。

（三）登记时间：2024年7月9日上午9时至下午4时，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为准。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为期半天，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事宜

联系地址：上海市鲁班路600号江南造船大厦13楼

邮政编码：200023

联系电话：021-63022385

传真：021-63141103

联系人：程新桃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7月12日召开的贵

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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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6月25日在上海市

黄浦区鲁班路600号江南造船大厦13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于2024年6月14日通过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各位监事已于会前知悉所议事项的相关必要信息。 本次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沈樑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5名，实际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监事4名，

监事林纳新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监事会会议， 书面委托监事会主席沈樑先生出席本次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 5�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票

公司监事会选举沈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6日

附件：人员简历

附件：人员简历

沈樑，男，1965年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研究员级）。 曾任江南造船（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投资发展部投资开发室主任；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

司资产部副主任；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船钢

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上海江南造船厂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监事，中船上海船舶工业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中船第九设

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中国船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

证券代码：600072� � � � � � �证券简称：中船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4-026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6月25日，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预案》，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

一定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原条款内容 修订的条款内容

1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

范围是：

从事建筑科技、船舶科技、海洋科技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投资管理，船舶海洋工程设计，建

筑工程规划施工一体化， 建设工程专业施

工，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配件

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风电场相关

系统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能源原动

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建

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工程管理服务；船用配套设备制造；海

洋工程设计和模块设计制造服务；投资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以上修订内容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准，《公司章程》除上述修改外，其余内容保持不变。

本预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信息披露

202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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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 、“本公司” 、“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903,152,99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1,642,023,82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61,129,1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437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177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6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依据

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建光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4人，陈建光先生、周纪昌先生、郎加先生、刘力先生出席了会议，吴嘉宁先生、闫爱中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

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褚志奇先生出席了会议，尹似松先生、张雁镝女士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王震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董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36,494,320 99.9525 5,521,504 0.0474 8,000 0.0001

H股 248,403,082 95.1265 12,446,088 4.7663 280,000 0.1072

普通股合计： 11,884,897,402 99.8466 17,967,592 0.1509 288,000 0.0025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监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36,494,320 99.9525 5,521,504 0.0474 8,000 0.0001

H股 248,403,082 95.1265 12,446,088 4.7663 280,000 0.1072

普通股合计： 11,884,897,402 99.8466 17,967,592 0.1509 288,000 0.0025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36,493,520 99.9525 5,521,504 0.0474 8,800 0.0001

H股 248,403,082 95.1265 12,446,088 4.7663 280,000 0.1072

普通股合计： 11,884,896,602 99.8466 17,967,592 0.1509 288,800 0.0025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38,798,624 99.9723 3,217,200 0.0276 8,000 0.0001

H股 260,986,170 99.9452 15,000 0.0057 128,000 0.0491

普通股合计： 11,899,784,794 99.9717 3,232,200 0.0272 136,000 0.0011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董事、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38,437,324 99.9692 3,578,500 0.0307 8,000 0.0001

H股 256,760,170 98.3269 4,241,000 1.6241 128,000 0.0490

普通股合计： 11,895,197,494 99.9332 7,819,500 0.0657 136,000 0.0011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2024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39,763,674 98.2627 202,159,150 1.7365 101,000 0.0008

H股 49,326,283 18.8896 211,674,887 81.0614 128,000 0.0490

普通股合计： 11,489,089,957 96.5214 413,834,037 3.4767 229,000 0.0019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内控审计机构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38,344,324 99.9684 3,577,700 0.0307 101,800 0.0009

H股 256,760,170 98.3269 4,241,000 1.6241 128,000 0.0490

普通股合计： 11,895,104,494 99.9324 7,818,700 0.0657 229,800 0.0019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2024年度境内债券注册发行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24,328,004 99.8480 17,687,820 0.1519 8,000 0.0001

H股 256,760,170 98.3269 4,241,000 1.6241 128,000 0.0490

普通股合计： 11,881,088,174 99.8146 21,928,820 0.1842 136,000 0.0012

9、议案名称：关于与五矿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并设定2025年-2027年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6,671,531 92.1164 114,295,893 7.8767 101,100 0.0069

H股 144,867,892 55.4775 116,133,278 44.4735 128,000 0.0490

普通股合计： 1,481,539,423 86.5285 230,429,171 13.4581 229,100 0.0134

10、议案名称：关于设定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度并续签《综合原料、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7,389,724 99.7465 3,577,700 0.2466 101,100 0.0069

H股 256,760,170 98.3269 4,241,000 1.6241 128,000 0.0490

普通股合计： 1,704,149,894 99.5300 7,818,700 0.4566 229,100 0.0134

1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79,064,728 98.6003 162,400,996 1.3950 558,100 0.0047

H股 124,044,857 47.5033 136,956,313 52.4477 128,000 0.0490

普通股合计： 11,603,109,585 97.4793 299,357,309 2.5149 686,100 0.0058

1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资产证券化业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38,437,224 99.9692 3,028,500 0.0260 558,100 0.0048

H股 256,760,170 98.3269 4,241,000 1.6241 128,000 0.0490

普通股合计： 11,895,197,394 99.9332 7,269,500 0.0611 686,100 0.0057

13、议案名称：关于A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38,437,224 99.9692 3,028,400 0.0260 558,200 0.0048

H股 256,760,170 98.3269 4,241,000 1.6241 128,000 0.0490

普通股合计： 11,895,197,394 99.9332 7,269,400 0.0611 686,200 0.0057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38,437,224 99.9692 3,027,700 0.0260 558,900 0.0048

H股 256,760,170 98.3269 4,241,000 1.6241 128,000 0.0490

普通股合计： 11,895,197,394 99.9332 7,268,700 0.0611 686,900 0.0057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32,178,554 99.9154 9,287,170 0.0798 558,100 0.0048

H股 256,760,170 98.3269 4,241,000 1.6241 128,000 0.0490

普通股合计： 11,888,938,724 99.8806 13,528,170 0.1137 686,100 0.005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11,418,715,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220,083,324 98.5557 3,217,200 1.4407 8,000 0.0036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208,711,295 99.8660 272,100 0.1302 8,000 0.0038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1,372,029 79.4295 2,945,100 20.5705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中国中冶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220,083,324 98.5557 3,217,200 1.4407 8,000 0.0036

5

关于中国中冶董事、

监事2023年度薪酬

的议案

219,722,024 98.3939 3,578,500 1.6025 8,000 0.0036

6

关于中国中冶 2024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21,048,374 9.4257 202,159,150 90.5291 101,000 0.0452

7

关于聘请2024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内控审计机构事宜的

议案

219,629,024 98.3523 3,577,700 1.6021 101,800 0.0456

9

关于与五矿财务公司

签署 《金融服务协

议》 并设定2025年

-2027年日常关联交

易/持续性关连交易

年度上限的议案

108,911,531 48.7718 114,295,893 51.1830 101,100 0.0452

10

关于设定 2025年日

常关联交易/持续性

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

度并续签 《综合原

料、 产品和服务互供

协议》的议案

219,629,724 98.3526 3,577,700 1.6021 101,100 0.0453

12

关于中国中冶资产证

券化业务计划的议案

219,721,924 98.3939 3,028,500 1.3562 558,100 0.2499

13

关于A股部分募投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219,721,924 98.3939 3,028,400 1.3562 558,200 0.249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8、11、1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半数以上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汶、钟云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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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22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发出，

会议于2024年6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8人，实参与表决董事8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积极性，提高凝聚力，有效地

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

值合理回归，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董事会同意公司拟使用15,000万元至30,000万元

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1.89元/股价格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24）。

（二）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要求，积极

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项行动的倡议》，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制定了《永泰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以持续优化经营、改善治理，不断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推动公司高

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25）。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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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主要内容如下：

1．回购股份的用途：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2．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

3．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4．回购价格：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最高价不超过人民币1.89元/股。 本次回购股份最高价上限未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截至本次回购方案公告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未来3个月、

未来6个月暂无减持计划。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

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方案未能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认购对

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转让的风险。 本次回购的股份若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法定期限内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则存在未转让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的风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则存在

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等外部客观情况，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

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回购方案的时间、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本次回购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积极性，提高凝聚力，有效地

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

值合理回归，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进行。

（四）回购股份的期限

1．本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发生以下情况，则回购期限提前

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总金额达到上限时，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亦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总金额达到下限时，则本次回购方案可自公司管理层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本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3．本次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30,000万元（含）。 按本次回购价格上限1.89元/股测算，

公司本次拟回购的股份数量约为79,365,079股至158,730,158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36%至0.71%。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拟回购资金

总额（万元）

回购实施期限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

79,365,079~

158,730,158

0.36~0.71 15,000~30,000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本次回购的具体资金总额、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9元/股 （含）， 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具体回购价格将结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情况确定。 若公司在本次回购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来源

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金额下限为人民币15,000万元（含），金额上限为人民币3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

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5,000万元（含）和上限人民币30,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上限1.89元/股进行测算，若本次回购份

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全部予以锁定，预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

（股）

比例

（%）

按回购金额下限计算 按回购金额上限计算

数量

（股）

比例

（%）

数量

（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0 0 79,365,079 0.36 158,730,158 0.71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22,217,764,145 100 22,138,399,066 99.64 22,059,033,987 99.29

股份合计 22,217,764,145 100 22,217,764,145 100 22,217,764,145 100

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有利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公

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将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整体价值。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0,708,281.6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4,638,700.68万元。 若本次回购资金按上限

人民币30,000万元（含）全部使用完毕，以2023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测算，回购金额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

例分别为0.28%、0.65%，占比均较小。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回购股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

合上市条件，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

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次回购方案公告日，公司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卖出公司股份的情况；为进一步

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公司于2024年6月1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核心

管理人员第六次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21），公司董监高、实际控制人于2024年6月21日完成上述第六次增

持公司股票计划， 公司于2024年6月2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核心管理人员第六次增持公司股票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2），有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1日、6月24日披露的上述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 截至

本次回购方案公告日，公司未收到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

况

截至本次回购方案公告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无减持计划。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公司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履行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或者股权激励的审议程序。 公司将在披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完成转让。 公司如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年内未

能实施上述用途，或所回购的股份未全部用于上述用途，未使用的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具体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执行。

（十三）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 若公司回购股份未来拟进行注销，公司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四）本次回购股份授权事宜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范围内及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

购股份方案框架和原则下，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回购股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具体实施回购方案；

3．办理回购股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总金额达到下限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因素决定终止本回购方

案；

6．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股份回购事项所必须的事宜。

以上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

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方案未能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认购对

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转让的风险。 本次回购的股份若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法定期限内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则存在未转让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的风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则存在

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等外部客观情况，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

的风险。

公司将全力推进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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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经营业绩持续

大幅提升暨

2024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

报”行动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要求，积极

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项行动的倡议》，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结合

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制定了《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以持续优化煤电一体化经营、

全面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切实重视投资人回报等为核心，进一步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具体内容如下：

一、聚焦煤电一体化，通过降本增效，持续提升业绩，确保2024年连续稳定增长

近年来，公司克服电煤价格高企等不利因素，通过规范运作、精细管理，生产经营保持稳定，业绩持续大幅增长。 2021年~2023年，公

司分别实现原煤产量1,074.28万吨、1,103.24万吨、1,297.23万吨；发电量312.45亿千瓦时、358.56亿千瓦时、373.49亿千瓦时；营业收入

271.80亿元、355.56亿元、301.20亿元；归母净利润11.28亿元、19.09亿元、22.66亿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8.28亿元、16.65亿元、23.59亿元；

经营性净现金流51.19亿元、64.43亿元、70.25亿元。 资产负债率从2018年末73.29%大幅下降至2023年末52.17%的合理水平。

2024年一季度，在煤炭类上市公司业绩普遍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公司煤电互补优势凸显，经营业绩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实现原煤产

量239.52万吨，同比增长0.49%；发电量9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15%；归母净利润4.67亿元，同比增长11.41%；扣非后净利润4.71亿

元，同比增长12.04%；经营性净现金流11.15亿元，同比增长1.99%；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至51.52%。

2024年度，公司一是将巩固煤炭板块安全生产、实现良好效益的大好局面，加快工作面智能化建设，积极创建安全高效矿井；继续全

力推进集约化生产，提高单产单进水平；充分利用主力矿井坑口选煤厂洗选加工能力，通过优洗优配不断提高洗选效益。 公司全年煤炭

产销量计划实现1,200万吨以上，成本费用降低5%以上。 二是将持续提升电力板块效益，通过抢发电多供热、提升长协煤兑现、参与调峰

辅助服务等各种有效措施，保持电力业务经营情况持续向好、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公司全年发电量计划实现375亿千瓦时以上。通过以上

相关措施，确保2024年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二、全面加快海则滩煤矿建设，确保三年后公司煤炭生产规模翻一番，经营业绩大幅增长

海则滩煤矿项目，是国家发改委跟踪督导的重点项目，在榆横矿区南区总体规划修编完成后产能将提升至1,000万吨/年。项目井田

面积约200平方公里，煤种主要为优质化工用煤及动力煤，资源储量11.45亿吨，平均发热量6,500大卡以上，具有资源储量大、煤种煤质

优、建矿条件好、预期效益高、开采寿命长、外运条件便利等诸多优势。

海则滩煤矿作为公司全面实现煤电一体化目标的重点项目，正在全速推进工程建设。 截至2024年5月底，四条井筒均已掘砌到底并

揭煤，一期工程较计划提前一个月结束；目前已开展二期工程施工。 计划2024年底前四条井筒短路贯通并形成供电、通风、排水系统，

2026年三季度具备出煤条件、2027年投产，实现“三年半出煤，四年建成投产”的建井目标，建设周期较陕蒙地区同类型矿井提前2～3年

时间。

海则滩煤矿投产并充分释放产能后按2023年市场平均煤价初步测算，新增营业收入约90亿元、新增净利润约44亿元、新增经营性

净现金流约51亿元；按2023年存量业务收入和净利润计算，公司营业收入将达391.20亿元，净利润69.05亿元，经营性净现金流121.25亿

元。 实现经营业绩增长170%以上的中期发展目标。

三、以全产业链方式积极推进储能产业重点项目建设，实现公司新质生产力的突破

公司在稳定煤炭、电力主业发展的同时，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碳达峰、碳中和” 决策部署，坚定

不移地向储能行业转型，构建新质生产力，全面打造资源整合、提纯冶炼、储能新材料、装备制造和项目系统集成等全钒液流电池全产业

链，力争2025年储能产业形成规模，2027年一2030年实现全钒液流电池市场占有率30%以上目标，成为储能行业全产业链发展领先龙

头标杆企业。

目前，公司拥有优质五氧化二钒资源量达158.89万吨，具有突出的上游资源优势；拥有相关专利技术10余项，并收购了新加坡国立

大学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科技初创公司Vnergy70%股权，进一步获得多项技术专利；自主研发的首台32kW钒电池电堆已于2023年3月制

造完成并测试成功，1MW试验产线已于2023年6月投入使用。

公司所属国内单条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一期3,000吨/年高纯五氧化二钒选冶生产线、一期300MW/年新一代大容量、长时

全钒液流电池及相关产品生产线已于2023年6月开工建设，储能研究院及产学研教学基地已完成挂牌工作，南山煤业光储一体化示范项

目与储能装备示范项目正在建设。 上述各储能项目将于今年四季度开始陆续投产见效，两个一期产线达产后将分别占据目前国内石煤

提钒20%左右的市场份额和全钒液流电池10%左右的市场份额。

四、以持续性分红机制的严格实施，确保投资者和债权人可预期的长期回报

公司高度重视重整（重组）还本付息工作，积极主动履行重整和重组方案中还本付息要求，至2023年12月末，累计现金偿还本金

185.34亿元、以股抵债偿还本金174.42亿元、支付利息119.44亿元，共计479.20亿元。 截至2023年末，公司有息负债本金余额411亿元，较

重整前大幅下降，财务状况进一步优化。 且近年来公司业绩保持连续增长，充分体现了在完成重整后，公司已成功实现困境反转，步入持

续向好的发展新阶段。

公司高度重视对股东的合理回报，致力于以良好的经营业绩为股东创造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与股东分享公司经营发展成果。 目

前，公司处于重整后的信用和融资功能修复阶段，经营性现金流须按照重整（重组）方案安排，优先满足还本付息，以及维持再生产和重

点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在此基础上，为回报股东，公司制定了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55元（含

税）；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2,217,764,145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22,197,702.80元。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等核心管理人员，基于对公司发展和投资价值高度认可，为进一步维护公司价值，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

资者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于2024年6月21日完成了第六次股票增持，充分体现了对公司良好基本面和发展前

景的坚定信心。

2024年度，公司将在按时偿还到期债务、保障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以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等方式

回报投资者，以实现对投资者的长期回报。

公司将积极承担自我规范、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直接责任和第一责任，通过持续、深入开展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构建高效治理机

制和内控体系，持续提升公司管理水平，不断夯实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基础，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切实履行上市公

司责任和义务，全面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为促进资本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